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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

類 別：司法人員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：監獄官 

科 目：監獄行刑法與羈押法 

  

一、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處分時，依照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，詳論應行程序。並檢視以下情形，附

理由說明該懲罰處分是否適法：如有受刑人初次無故拒絕作業，經勸導而未改善，懲罰處分書

未載明裁量之原因，監獄施以「移入違規舍六十日」之懲罰處分。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 

本題第一小題係問懲罰處分之應行程序，因此主要爭點環繞《監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》，雖

法條本身涵義並不困難，惟若考生對懲罰辦法較生疏即難獲得佳績。 

第二小題針對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87 條做出回答即可，若補充申訴之規定可獲得補充分數。 

： 

《監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》第 5 條、第 7～10 條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87 條 

【擬答】： 

懲罰處分之應行程序 

我國對懲罰處分之應行程序，規定於《監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》，下稱《懲罰辦法》 

善用修復式正義之策略（懲罰辦法第 5 條） 

監獄於處理受刑人違規行為程序中，得善用修復式正義之策略。 

進行訪談（懲罰辦法第 7 條） 

違規事件調查程序中，對受刑人或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時，應作成訪談紀錄並錄音，必要

時，亦得錄影。 

前項紀錄應交由被訪談者確認後簽名或捺印；其拒絕或無法簽名者，應將其事由記明於

紀錄。 

受刑人陳述意見(懲罰辦法第 8 條) 

受刑人依本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陳述意見，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；其以言詞為之者，監

獄人員應作成紀錄，經向受刑人朗讀或使閱覽，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捺印。 

前項紀錄，受刑人拒絕或無法簽名者，應將其事由記明於紀錄。 

受刑人未陳述意見者，監獄人員應於受刑人懲罰報告表記明之。 

製作受刑人懲罰報告表(懲罰辦法第 9 條) 

對於受刑人施以懲罰，應由監獄人員製作受刑人懲罰報告表。 

前項受刑人懲罰報告表經監獄長官核定後，監獄應製作懲罰書（一式三聯），第一聯交

由受刑人本人簽收，其拒絕或無法簽收者，應記明其事由；第二聯送達其指定之家屬或

最近親屬，家屬或最近親屬有數人者，得僅送達其中一人，不能或無法送達者，得免送

達；第三聯留監獄存查。 

懲罰期間之計算(懲罰辦法第 10 條) 

懲罰定有期間者，自懲罰書送達受刑人之當日起算；以期間之末日為終止日。 

懲罰執行之日期(懲罰辦法第 11 條) 

監獄依本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施以受刑人數款之懲罰，同日執行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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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懲罰不能同日執行者，應記明事由經監獄長官核准後，分別執行之。 

本題係爭處分違法 

按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87 條第 1 項：「監獄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懲罰前，應給予受刑人陳述意

見之機會，並告知其違規之原因事實及科處之懲罰」。 

依題示，係爭懲罰處分書未載明裁量之原因，即違反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87 條第 1 項，監

獄依法懲罰前應告知受刑人其違規之原因事實的規定。 

承上述，受刑人所受之懲罰處分違法，自得依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93 條第 1 項規定，受刑

人因不服監獄所為影響其個人權益之處分，以書面或言詞向監獄提起申訴。 

 

二、近年監獄行刑法修法的變革之一是各矯正機關設置外部視察小組。試結合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

規之規定，詳論外部視察小組之目的、組成與權限。 

《考題難易》： ★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綜合測試考生針對《監獄行刑法》、《羈押法》和《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

辦法》中關於外部視察小組之目的、組成與權限，雖然三者法規內容高度重複，但考驗考生正確

引出法條及迅速答題的能力 

《使用法條》：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7 條 

《羈押法》第 5 條 

《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》第 3 條、第 4 條、第 5 條、第 12 條、第 17 條 

【擬答】： 

外部視察小組之目的： 

參酌立法理由及《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》第 3 條：「外部視察小組之任務為

落實透明化原則，保障收容人之權益，促進機關與外界之溝通，協助機關運作品質與工作環

境改善及可用資源之提升。」 

外部視察小組之組成：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7 條：「為落實透明化原則，保障受刑人權益，監獄應設獨立之外部視

察小組，置委員三人至七人，任期二年，均為無給職，由監督機關陳報法務部核定後遴聘

之。（第 1 項）前項委員應就法律、醫學、公共衛生、心理、犯罪防治或人權領域之專家

學者遴選之。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（第 2 項）」 

《羈押法》第 5 條：「為落實透明化原則，保障被告權益，看守所應設獨立之外部視察小

組，置委員三人至七人，任期二年，均為無給職，由監督機關陳報法務部核定後遴聘之。

（第 1 項）前項委員應就法律、醫學、公共衛生、心理、犯罪防治或人權領域之專家學者

遴選之。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（第 2 項）」 

《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》第 4 條：「機關應設獨立之外部視察小組，置委

員三人至七人，任期二年，任期屆滿得續聘二次，且每次改聘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數三分

之二。（第 1 項）擔任外部視察小組委員，應就法律、醫學、公共衛生、心理、犯罪防治

或人權領域之專家學者遴選之。（第 2 項）」 

外部視察小組之權限：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7 條第 3 項：「視察小組應就監獄運作及受刑人權益等相關事項，進行

視察並每季提出報告，由監獄經監督機關陳報法務部備查，並以適當方式公開，由相關權

責機關回應處理之。」 

《羈押法》第 5 條第 3 項：「視察小組應就看守所運作及被告權益等相關事項，進行視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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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每季提出報告，由看守所經監督機關陳報法務部備查，並以適當方式公開，由相關權責

機關回應處理之。 

《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》 

綜合權限 

第 12 條第 1 項：「外部視察小組得為下列之行為：一、進入機關實地訪查。二、訪談

機關人員、收容人或相關人員。三、請機關人員、收容人或相關人員提供書面意見。四、

調閱、抄錄或複製必要之文件及電子紀錄。五、其他與機關運作及收容人權益相關之事

項。 

提出視察報告 

第 17 條第 1 項：「外部視察小組應每季提出視察報告，提經外部視察小組會議通過後，

由機關報經監督機關陳報法務部備查，並以刊登監督機關網站或其他適當方式公開。」 

 

 

三、受刑人之通信有何重要性？試結合學理與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詳論受刑人通信之實施方式。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綜合測試考生針對《監獄行刑法》、《羈押法》和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》中關於通信

之對象、限制、檢查、閱讀及刪除之規定，雖然《監獄行刑法》及《羈押法》兩者法規內容高度

重複，但考驗考生正確引出法條及迅速答題的能力。 

《使用法條》： 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67 條、第 74 條、 

《羈押法》第 59 條、第 66 條 

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》第 54 條、第 55 條、第 56 條 

【擬答】： 

通信之重要性 

穩定情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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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刑人入監服刑，面對著失去自由、物質與受服務被剝削、異性關係被隔離、自主性被剝

奪、安全感喪失等監禁環境所帶來之痛苦，如能藉由親情、友情之慰藉與支持，將有助於

減輕受刑人因監禁所產生之壓力及調適其苦悶之監禁生活，對其情緒之穩定及教化之實

施，應有莫大之助益。 

行刑社會化 

基於行刑社會化之考量，受刑人處遇之重點非在其與社會之隔離，而在其尚與社會繼續保

持關係，尤其是與其家庭間之關係，接見與通信既為受刑人與外界接觸之管道，受刑人可

以藉此管道與親友聯繫，得到社會之支持力量，有助於矯正工作之推展。 

通信之對象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67 條：「受刑人之接見或通信對象，除法規另有規定或依受刑人意願拒

絕外，監獄不得限制或禁止。（第 1 項）監獄依受刑人之請求，應協助其與所屬國或地區

之外交、領事人員或可代表其國家或地區之人員接見及通信。（第 2 項）」 

《羈押法》第 59 條：「被告之接見或通信對象，除法規另有規定或依被告意願拒絕外，看

守所不得限制或禁止。（第 1 項）看守所依被告之請求，應協助其與所屬國或地區之外交、

領事人員或可代表其國家或地區之人員接見及通信。（第 2 項）」 

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》 

第 54 條：「第四級受刑人，得准其與親屬接見及發受書信。」 

第 55 條：「第三級以上之受刑人，於不妨害教化之範圍內，得准其與非親屬接見，並

發受書信。」 

通信之次數 

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》第 56 條：「各級受刑人接見及寄發書信次數如左：一、第四級受刑人

每星期一次。二、第三級受刑人每星期一次或二次。三、第二級受刑人每三日一次。四、第

一級受刑人不予限制。」 

書信之檢查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74 條第 1 項：「受刑人寄發及收受之書信，監獄人員得開拆或以其他適

當方式檢查有無夾藏違禁物品。」 

《羈押法》第 66 條第 1 項：「被告寄發及收受之書信，看守所人員得開拆或以其他適當方

式檢查有無夾藏違禁物品。」 

書信之閱讀及例外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74 條第 2 項：「前項情形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
監獄人員得閱讀其書信內容。但屬受刑人與其律師、辯護人或公務機關互通之書信，不在

此限： 

一、受刑人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，尚在調查中。 

二、受刑人於受懲罰期間內。 

三、有事實而合理懷疑受刑人有脫逃之虞。 

四、有事實而合理懷疑有意圖加害或騷擾他人之虞。 

五、矯正機關收容人間互通之書信。 

六、有事實而合理懷疑有危害監獄安全或秩序之虞。」 

《羈押法》第 66 條第 2 項：「前項情形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看

守所人員得閱讀其書信內容。但屬被告與其律師、辯護人或公務機關互通之書信，不在此

限： 

一、被告有妨害看守所秩序或安全之行為，尚在調查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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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告於受懲罰期間內。 

三、有事實而合理懷疑被告有脫逃之虞。 

四、矯正機關收容人間互通之書信。 

五、有事實而合理懷疑有危害看守所安全或秩序之虞。」 

書信之刪除 

《監獄行刑法》 

刪除事由（第 74 條第 3 項） 

監獄閱讀受刑人書信後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敘明理由刪除之： 

一、顯有危害監獄之安全或秩序。 

二、教唆、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規。 

三、使用符號、暗語或其他方法，使檢查人員無法瞭解書信內容。 

四、涉及脫逃情事。 

五、敘述矯正機關之警備狀況、舍房、工場位置，足以影響戒護安全。 

刪除方式（第 74 條第 4 項） 

前項書信之刪除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
一、受刑人係發信者，監獄應敘明理由，退還受刑人保管或要求其修改後再行寄發，如

拒絕修改，監獄得逕予刪除後寄發。 

刪除之書信處置（第 74 條第 5 項） 

前項刪除之書信，應影印原文由監獄保管，並於受刑人出監時發還之。受刑人於出監前

死亡者，依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處理。 

二、受刑人係受信者，監獄應敘明理由，逕予刪除再行交付。 

《羈押法》 

刪除事由（第 66 條第 3 項） 

看守所閱讀被告書信後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敘明理由刪除之： 

一、顯有危害看守所之安全或秩序。 

二、教唆、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規。 

三、使用符號、暗語或其他方法，使檢查人員無法瞭解書信內容。 

四、涉及脫逃情事。 

五、敘述矯正機關之警備狀況、舍房、工場位置，足以影響戒護安全。 

刪除方式（第 66 條第 4 項） 

前項書信之刪除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
一、被告係發信者，看守所應敘明理由，退還被告保管或要求其修改後再行寄發，如拒

絕修改，看守所得逕予刪除後寄發。 

二、被告係受信者，看守所應敘明理由，逕予刪除再行交付。 

刪除之書信處置（第 66 條第 5 項） 

前項刪除之書信，應影印原文由看守所保管，並於被告出所時發還之。被告於出所前死

亡者，依第七十三條及第七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處理。 

 

四、試依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、法理，詳論監外作業之目的、條件、類型。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監外作業在 106 及 109 年之考題都有出現，因此本題為基本題型，只要按照題目

之詢問回應，並引出正確法規即可獲得高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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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《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》第 2 條第 7 款及第 8 款、第 27～29 條 

【擬答】： 

監外作業之目的 

監獄作業之目的在於訓練受刑人之謀生技能，養成勤勞習慣，陶冶其身心，以培養受刑人

能夠擁有一技之長、責任觀念以及健康之身心，而非以營利為目的。 

監外作業之目的在於，除上述作業之目的外，使遴選監外作業之受刑人在監禁期間即可提

早就業謀生，獲得家庭支持順利復歸社會，出獄後可無縫接軌適應社會生活。 

監外作業之種類： 

依《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》第 2 條第 7 款及第 8 款之規定，分為戒護監外作業及自主監外作

業。 

戒護監外作業：指監獄須派員戒護受刑人之監外作業（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§2  

自主監外作業：指受刑人自主往返作業及監禁處所，監獄無須派人戒護之監外作業（受刑

人作業實施辦法§2  

監外作業之條件 

監外作業之消極條件： 

依《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》第 29 條規定，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從事監外

作業： 

 

161 條所列之罪。 

10 條及第 11 條之罪，不在此限。 

91 條之 1 第 1 項所列之罪。 

2 條第 2 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或同法第 61 條所稱違反保護令罪。 

監外作業之積極條件： 

戒護監外作業：依《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》第 27 條之規定，受刑人從事戒護監外作業，

應就具有下列各款條件者遴選之： 

在監執行逾 1 個月。 

健康情形適於監外作業。 

最近 6 個月內無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而受懲罰。 

自主監外作業：依《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》第 28 條規定，受刑人從事自主監外作業，

應就具有下列各款條件者遴選之： 

符合前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3 款規定。 

於本監執行已逾 2 個月。 

刑期 7 年以下，殘餘刑期未逾 2 年或 2 年內可達陳報假釋條件；或刑期逾 7 年，殘餘

刑期未逾 1 年或 1 年內可達陳報假釋條件。 

具參加意願。 

 


